规划部门批准大修、翻建、自建的文件
（样例信息）

1、文件或宅基地证为原件；
2、文件或宅基地证记载的房屋所有权人或宅基地使用人为申请人本人或其配偶；
3、房屋地址或宅基地面积及地址填写完整；
4、文件或宅基地证加盖乡镇人民政府或规划国土部门的公章。

参考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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